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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型课面试人员须知

1.面试人员自觉关闭所有通讯工具，按要求上缴（含具有通讯功能的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），面试抽签后未按规定上缴通讯工具的，按事业单位考试违纪规定处理，并取消面试资格。
2.应聘人员在候考室抽取顺序签后，禁止面试结束前在签条上填写本人姓名。
3.应聘人员应按本人抽签号有序就座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不得交换签条，发现私自交换签条的，按事业单位考试违纪规定处理，并取消面试资格。面试期间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随意离开候考室，上洗手间须经引导员同意，上洗手间进出候考室须经金属探测，不得在中途逗留。
4.应聘人员在引导员的安排下依次进入备课室、面试室。备课时间为30分，工作人员进行计时，距离备课结束10分钟提醒应聘人员。备课时间到后，应聘人员应立即起立，并离开备课室等候面试。
5.在面试正式开始前须告知面试考官自己的抽签号，但不得透露自己的具体报考岗位及其他个人有关信息；在面试中不得介绍个人姓名、籍贯、就读院校、具体个人经历等情况。对介绍个人信息的行为，按取消面试资格处理。
6.面试时间为12分钟，当面试进行至10分钟时，计时员提醒应聘人员“还剩2分钟”，当面试进行到12分钟时，计时员提醒应聘人员“面试时间到”，应聘人员应立即终止面试并退至面试室外等候公布成绩。
7.面试成绩宣布后，应聘人员须在《个人面试成绩汇总表》上签字确认，随后在签条签号最右边空白处签名，一并上交面试室工作人员。
8.面试成绩宣布后，应聘人员按规定路线离开考点，严禁再次返回候考室及在考场外大声喧哗。
9.应聘人员应自觉保守试题秘密，面试结束后严禁与他人议论、探讨考试内容或向他人传递面试任何信息，严禁使用通信工具联系正在面试的应聘人员或考场工作人员。
10.面试结束后，严禁在网上或其他媒体发布面试试题；严禁利用网络、微信等媒体，散布事业单位招聘方面的虚假信息，以及散布其他应聘人员的相关信息；严禁捏造虚假情况，借机炒作影响招聘工作的不当行为。 
11.应聘人员须严格遵守面试工作纪律，对于违反纪律和舞弊者，取消面试资格等处理。
12.本次面试设置最低分数线为70分，低于70分的予以淘汰。




